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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耶利米書 18:1-11 

耶利米受神感召，用事例比喻，寓言故事，教導百姓和猶太領袖們。如我們將看見的一般，沒有一個對比是完

美的。陶匠的“轉輪＂（3 節）是在一個垂直的軸上有二個石頭。他用腳轉動下面的石頭，放一團陶土在上面的輪

子上。因此他可以用雙手在輪子轉動捏塑器皿。在以色列人時代，這需要高超的技巧因為轉輪有一點衝力。如今亦

然，如果在轉動中器皿扭曲變形的話，陶匠會將其打碎回復成陶土再重新開始。在許多近東文化裡，yasar 一字（“造

出＂，4 節）意思是創造 也是塑造 或成形。 

耶利米在第 6 節解釋這個象徵意義。神是陶匠而人類是陶土。7-10 節是神將責任託付耶利米（1 章 10 節）所說

的話：“我今日立你在列邦列國之上，為要施行拔出、拆毀、毀壞、傾覆、又要建立、栽植＂。7-8 節說如果人們

曾經“行惡＂從中回轉，神會聽他們並改變他們的命運：祂將使他們免遭“災難＂。（這就像陶匠一般。）但相反

也是神真實的一面（這裡對比未呈現）。在 9-10 節，藉著耶利米，神說即使祂培育一個國家，如果它從祂的道路偏

離且不聽祂的督責，它的命運將會變壞。在 11-12 節將這引用在猶大。經過這些對話，（“立刻回轉…＂），停止

你的惡行，否則會自食惡果！但在 12 節耶利米看不見猶大有得救的盼望；猶大的百姓選擇繼續過不敬虔的生活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139：1-6、13-18 
    這部分是一首讚美詩，讚美神對所有人（1-6 節）和詩人（13-18 節）的全知。神已經“鑑察＂（1 節）詩人並

且認得他。（知道他的坐下和起來 是閃族語中徹底認識之意。）神知道他所想的每件事和他的“作為＂（3 節）。

神知道他的何所往，因為神無所不在；詩人即使用各種方法也難逃避神（7-12 節）。神知道他因為他是神所造（13

節）。在 14 節，他讚美神的奇妙作為，特別是祂創造人類的奧秘。“地的深處＂（15 節）是子宮的一個象徵，或

許反映出第二個創造的故事（創世紀 2 章 7 節）。然後在第 16 節：無論神是否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知道他在世年日

有多少，或是從創造他的那一刻就知道他的性格。神持有生命冊，這在許多詩篇，或其他地方都可見到。17 節是個

驚異的感嘆。若要數點所有神的意念，詩人就得永遠活著（18 節）。  

共同經課-3  腓利門書 1-21 節 

這是一封寄給奴隸主人，腓利門的私人信件，但也是寄給“你家裡的教會＂的信（2 節）。在第一世紀，基督

徒團契在契友家聚會。這封信可能就是在敬拜時宣讀的。保羅並未以使徒的身份（如同其他的信）寫這封信，卻是

以一個“囚犯＂（1 節）身份。（或許“亞腓亞＂，2 節，是腓利門的妻子，“亞基布＂則是他的兒子。）以一般

書信格式開始：從 保羅，給 不同收信人，接著是祝福語（3 節）。保羅同時祈求神賜“恩惠＂（希臘人的問候）

和“平安＂（猶太人的問候）。感謝（4-7 節）也是常見的。“眾聖徒＂（5 節）是指那些為神的工分別出來在世界

各地，也就是全體基督徒。或許在第 6 節他說：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

督作的。腓利門（“你＂，7 節）已經使保羅和其他基督徒們大得幫助。 

“阿尼西母＂（10 節）是從腓利門家中逃離的奴隸。當遇到保羅，就改信成為基督徒：他是保羅的“孩子＂。

逃離主人家的奴隸是要處死的，因此，保羅的處境很敏感，為此人的生命求情。保羅並不是要解放希臘羅馬社會的

奴隸，因為他有比此更重要的意圖；而不是單為一個奴隸求情。不以“命令＂（8 節）的方式，他“本著愛＂（9

節），這真實信心之所繫做請求。這個奴隸的命運在主人手裡；腓利門有權決定他的死活。願他的“善行＂（14 節）

是出自他自由意志“自發性的＂。阿尼西母是一個希臘字，意思是有用的 或有益處的。他已經從“沒有益處的＂

（11 節）變成對腓利門和保羅皆“有益處的＂；在 20 節，保羅談到“益處＂。保羅還是差他帶著這封信回主人那

裡（13 節），雖然他比較想“留他在我這裡＂。但願腓利門“永遠＂得著他（15 節）是奴僕也是在基督裡“親愛的

兄弟＂（16 節）。希望腓利門待阿尼西母如同待保羅一般（17 節）。保羅提議將他為奴所應受的懲罰歸在自己的帳

上（18 節）。願待他如同基督徒。19b 節可能指腓利門是透過保羅來就基督。保羅“深信＂（21 節）腓利門必“順

服＂基督。 

共同經課-4  路加福音 14：25-33 
  13-24 節，耶穌告訴“眾人＂即使外人，窮人和殘障者都蒙召進神的國。現在祂談到要成為門徒的要件。“恨惡＂

這個字（26 節）是個驚異之詞，直到我們明白言過其實是一般希伯來語言上的特點才罷，如耶穌在此所說的，“恨

惡＂意指較不愛，較少關注。門徒必須覓得他的根本的安全是在基督裡，非在他們家庭的，也不是在保有“生命＂。

人必須有準備受苦的心，如基督在“十架＂上所受（27 節）。在 28-32 節，耶穌用二個例子勸說跟從者，在蒙召之

前，要完全明白所需付的代價。你們必須為此奉獻到願意放棄所有的地步。34-35 節：不允許你們向基督的忠誠生

變而成無效。如果你們這樣的話，神會棄你如無用之物！如果你預備好接受挑戰，要緊緊抓住！ 


